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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 111年視覺障礙教育輔具「擴視機」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  

  一、特殊教育法第 15 條、第 33 條。 

  二、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第 5 條。 

貳、目的 

  一、宣導視覺障礙學習輔具之重要性。 

  二、協助相關教師了解視覺障礙學生學習特性與需求。 

  三、提升相關教師之擴視機輔具教學運用策略及技能。 

參、辦理單位 

一、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。 

二、承辦單位：臺中市立啟明學校。 

肆、研習對象：依下列資格及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共 60 名。 

  一、本市所屬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，校內安置「視覺障礙」特 

      教類別學生之學校教師。 

  二、本市所屬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，校內安置「視覺障礙」特 

      教類別學生之教師助理員/特教學生助理人員。 

伍、研習資訊 

  一、研習主題：視障輔具—認識擴視機(課程表如附件)。 

  二、研習時間：111 年 12 月 21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50 分。 

  三、研習地點：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會議室(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 

                155號)。 

  四、報名方式：請參加人員於 111 年 12 月 5 日（星期一）前，逕至「全國 

      特殊教育資訊網」(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)→「研習報名」→「縣市 

      特教研習」→「開啟查詢」項下→選擇登錄縣市：「臺中市」→研習性 

      質：主管機關委辦研習，點選本場次完成網路報名程序，逾時將不再開 

      放報名。 

  五、錄取方式：請報名人員於 111 年 12 月 12（星期一）日後自行逕至「全 

      國特殊教育資訊網」查詢錄取名單，錄取資訊將不另行通知。 

  六、聯絡人：臺中市立啟明學校吳孟哲老師，電話：04-25562126-1505。 

              (電子信箱：fufujackwu@cmsb.tc.edu.tw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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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注意事項 

  一、請研習人員所屬學校惠予公(差)假登記。 

  二、經錄取之參加人員務必出席，若不克參加者，請於研習 3 天前告知承辦 

      單位，俾利通知遞補人員。 

  三、研習須簽到、簽退，全程參與研習之人員核予研習時數 3 小時，因故無 

      法全程出席之人員，須事先向承辦學校請假，並依實際出席情況核予研 

      習時數。 

  四、為響應環保，請參加人員自備文具及環保水杯；另因校內停車位有限， 

      請研習人員盡量共乘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。 

  五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請參加研習人員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

      中心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、本府衛生局暨本市防疫管理指引等相關 

      規範，配合學校防疫作業，進入研習場地前請量測體溫及進行酒精消 

      毒，研習期間請全程佩戴口罩，並婉拒有傳染風險者進入會場，以落實 

      防疫政策。 

柒、執行本項計畫相關人員，工作期間由服務單位依實核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 

捌、經費來源：由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玖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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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】研習課程表 

 

講師介紹 

姓名：張家銘 

經歷  

• 戊類輔具評估人員 104 年至今 

• 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—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視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專案負責 

8 年 

• 龍泰視覺輔具中心工程師、經理 10 年 

 

主題 視障輔具—認識擴視機 

111 年 12 月 21 日(星期三) 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50 分 

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會議室 

時 間 課 程 內 容 主持人/講師 

13:00~13:30 報到及領取資料 
臺中市視障教育 

服務計畫團隊 

13:30~15:00 
視障學生特性與擴視機在學習上之 

應用 

張家銘講師 

謝文婉助理講師 

15:00~15:20 休息  

15:20~16:20 擴視機實際操作演練 
張家銘講師 

謝文婉助理講師 

16:20~16:50 問題與討論 
臺中市視障教育 

服務計畫團隊 

16:50~ 賦歸 承辦學校 


